陽明山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裝置業務收費作業手冊(摘錄)

奉經濟部 99年11月18日經授能字第09900170010 號函核定實施
一、說明
為使用戶管線設備裝置之計費能確保用戶權益及公司合理報酬，依據經濟部能源局公布「公用天然氣事業用戶管線設備裝置計費要點」及本公司營業規程等之規定，訂定本公司「裝置業務收費作業手冊」。

二、依據與計算

本公司裝置業務施作係參照『瓦斯用戶裝置工程設計施工規範』及相關法令與規定等辦理，其計費方式係依裝置工程需求之管線長度及管件、施工方法、選用材料、管線設備及其他等核計之。

三、業務區分
本公司用戶管線設備裝置業務區分為工程類與非工程類，工程類區分為表內管、表外管、本支管以及附著天然氣管線上之其他相關設備，非工程類計費之項目及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四、工程類業務：
1.表內管：係指自用戶計量表至管線末端開關間之輸氣管線。 
表內管裝置之收費，依據「公用天然氣事業會計處理準則」規定，就分離至表內管作業之原材料、人事、設備折舊、委外成本、相關支出及合理分攤之一般共同成本，加計合理利潤計算之。
表內管之遷移、更改、汰換與維修，其費用由申請人或用戶負擔。
表內管收費項目：

（1）材料費：包括管線與管件、龍頭開關、防蝕材料費及其他附著於管線之材料等，依材料成本加計營運成本、合理利潤及營業稅核計之。
（2）施工費：包括配管工資、拆除工資、管線固定費、高樓層特殊施工費、防蝕施工費、管線氣密檢查費、運搬費、最低工資等。工資另依管材、管徑、配置位置及工作時段等，依施工成本加計營運成本、合理利潤及營業稅核計之。

（3）其  他：包括監造費、安全衛生費(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辦理)、保險費、管理費、合理利潤、營業稅及其他等核計之。
2.表外管：係指自本支管分接點至用戶計量表間之輸氣管線。
表外管裝置之收費，依據「公用天然氣事業會計處理準則」規定，就分離至表外管作業之原材料、人事、除表外管外之設備折舊、委外成本、相關支出及合理分攤之一般共同成本，加計合理利潤計算之。
表外管之汰換與維修，除可歸責於用戶者外，本公司不再向用戶另行收取費用。

表外管收費項目:

（1）材料費：包括管線與管件、瓦斯開關、防蝕材料費、接氣材料費及其他附著於管線之必要設備材料費等，依材料成本加計營運成本、合理利潤及營業稅核計之。
（2）施工費：包括配管工資、拆除工資、管線固定費、高樓層特殊施工費、防蝕施工費、最低工資、接氣工資、土木相關工程及其他特殊施工費等。工資另依管材、管徑、配置位置、工作時段、接氣方式(本、支管分岐)等分別計算之，其他特殊施工費係指須使用吊車、洗窗機、鷹架、銲接及非破壞檢查等特殊工資、管線氣密檢查費及運搬費、道路施工即時路面修復費(依道路挖掘管理辦法辦理)、行政規費(含空汙費)、交通維持計劃規劃費、依施工成本加計營運成本、合理利潤及營業稅核計之。

（3）道路施工與補修費：市有道路(瀝青路面、人行道、水泥路面、其他特殊路面材料)施工補修相關費用，包含路面材料、回填料、標線復舊、柏油路面銑鋪、相關機具及其他道路施工等相關費用。

（4）其  他：包括監造費、安全衛生費(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辦理)、保險費、管理費、合理利潤、營業稅及其他等核計之。
3.本支管：係指為輸送天然氣而敷設於道路、橋樑、河川、共同管道、涵洞、堤防、公園或其他土地之輸氣管線。
本支管之裝置成本由天然氣從量費中回收，不向用戶收取費用，但有下列情形者不在此限。
供應用戶天然氣所裝置之管線，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並與用戶書面約定者，本支管之敷設費用，由用戶自行負擔部分之裝置成本。惟本公司於天然氣從量費中回收之本支管成本僅以所負擔金額為限。
（1）申請裝設之用戶所在地區尚無既設之本支管。
（2）本支管敷設成本經合理估計，於耐用年限內無法經由從量費回收。
（3）應備本支管裝置費用之計算方式及金額，以書面方式交付管線裝置申請人或用戶確認。
經估計可收取本支管補助費之案件，於裝置工程估價單經用戶確認後作為書面約定格式。

4.其他工程裝置業務：

（1）用戶停氣及復氣。

（2）本公司為用戶所裝置之微電腦計量表通訊設備。

（3）本公司為用戶所裝置之緊急遮斷設備、自動遮斷設備或其他加裝於天然氣管線上之設備。

以上其他工程裝置業務之收費，本公司依使用材料、施工成本，加計營運成本、監造費、安全衛生費、保險費、管理費、合理利潤、營業稅及其他等核計之。
五、非工程類業務

非工程類業務之收費項目及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六、工程施作

用戶管線設備裝置業務除表內管得委由其他合格之氣體導管承裝業者裝設，惟應依本公司瓦斯供應營業規程辦理；餘應由本公司負責施工。

用戶使用之天然氣設備若反映瓦斯漏氣，而要求本公司派員至府漏氣檢測，表內管部分

本公司得收取檢驗費用。

七、實施日期
本公司裝置業務收費作業手冊，報經直轄市主管機關轉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並自民國100年1月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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